警察臨檢相關法律探討

相信很多人都有被警察臨檢的經驗，但並非所有警察臨檢均非妨害個人自由
的行為，就底下情形分別探討：
農曆春節將至，警政署開始從事春安演習工作，警察乃於夜間在大馬路上實施臨檢
(一)甲沒喝酒、沒騎贓車、在馬路上也沒違規，結果被警察乙攔下來臨檢
(二)甲有喝酒、沒騎贓車、在馬路上沒違規，在馬路上被警察乙攔下來臨檢
(三)甲沒喝酒、但騎贓車、在馬路上沒違規，結果被警察乙攔下來臨檢
請問以上情形，某甲可否主張其權利？

警察臨檢依據的有幾個法律
一、警察勤務條例
第十一條第三款規定：「
臨檢：於公共場所或指定處所、路段，由服勤人員擔任臨場檢查或路
檢，執行取締、盤查及有關法令賦予之勤務。」

二、警察職權行使法
第八條規定：「
警察對於已發生危害或依客觀合理判斷易生危害之交通工具，得予以攔停
並採行下列措施：
一 要求駕駛人或乘客出示相關證件或查證其身分。
二 檢查引擎、車身號碼或其他足資識別之特徵。
三 要求駕駛人接受酒精濃度測試之檢定。
警察因前項交通工具之駕駛人或乘客有異常舉動而合理懷疑其將有危害行
為時，得強制其離車；有事實足認其有犯罪之虞者，並得檢查交通工具。」

三、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第三十五條第一至第四項規定：「
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經測試檢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一萬五千
元以上六萬元以下罰鍰，並當場移置保管該汽車及吊扣其駕駛執照一年；
因而肇事致人受傷者，並吊扣其駕駛執照二年；致人重傷或死亡者，吊銷
其駕駛執照，並不得再考領：
一、酒精濃度超過規定標準。
二、吸食毒品、迷幻藥、麻醉藥品及其相類似之管制藥品。
汽車駕駛人駕駛營業大客車有前項應受吊扣情形者，吊銷其駕駛執照。
汽車駕駛人經依第一項規定吊扣駕駛執照，並於吊扣期間再有第一項情形
者，處新臺幣六萬元罰鍰，並當場移置保管該汽車及吊銷其駕駛執照；如
肇事致人重傷或死亡者，吊銷其駕駛執照，並不得再考領。
汽車駕駛人拒絕接受第一項測試之檢定者，處新臺幣六萬元罰鍰，並當場
移置保管該汽車及吊銷該駕駛執照；如肇事致人重傷或死亡者，吊銷該駕
駛執照，並不得再考領。
汽車駕駛人肇事拒絕接受或肇事無法實施第一項測試之檢定者，應由交通
勤務警察或依法令執行交通稽查任務人員，將其強制移由受委託醫療或檢
驗機構對其實施血液或其他檢體之採樣及測試檢定。」

四、警察實施臨檢作業規定 
對人實施之臨檢要件：
(一)法定要件：
須以有相當理由足認其行為已構成或即將發生危害者為限。
　 (二)應遵守比例原則，不得逾越必要程度；行使裁量權，不得逾越法定之裁量範圍：
１、採行之方法應有助於目的之達成。
２、有多種同樣能達成目的之方法時，應選擇對人民權益損害最少者。
３、採取之方法所造成之損害不得與欲達成目的之利益顯失均衡。
(三)實況列舉：對於有相當理由足認其行為已構成或即將發生危害之情形如下：
１、警察本人觀察：依事實狀況，行為人明顯攜帶武器或刀械，與其合法正常使用之處
所，顯不相當者。如車站、公園內攜帶武器或刀械者；見警神色慌張，乘機逃跑或規避
，或聚集人群突作鳥獸散者或無故丟棄財物逃跑者。
２、棄車逃逸者：見警後倉惶棄車或加速衝車逃逸者。
３、被害人呼救或示意求救者：警察發現住宅、公眾得出入之場所、交通工具或公共場
所等處所，有人呼救或示意求救時。
４、行為人於道路上駕車蛇行或超速飆行者。
５、行為人攜帶不明危險物品，造成週遭民眾恐慌或厭惡者，可能發生危害時。

　　實施臨檢之程序：
(一)告知義務：臨檢進行前，應對在場者告以實施之事由。
(二)身分表明：出示證件表明執行人員之身分。
(三)現場臨檢：臨檢應於現場實施。
(四)現場外之臨檢：非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執行人員不得要求受臨檢人同行至警察局、
分局或分駐(派出)所進行盤查：
１、受臨檢人同意。
２、未攜帶身分證件或拒絕出示身分證件或出示身分證件顯與事實有出入，而無從確
定受臨檢人身分。
３、現場為之對該受臨檢人將有不利影響或妨礙交通、安寧者。

但警察臨檢要注意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五三五號解釋
上開條例(指警察勤務條例)有關臨檢之規定，並無授權警察人員得不顧時
間、地點及對象任意臨檢、取締或隨機檢查、盤查之立法本意。除法律另
有規定外，警察人員執行場所之臨檢勤務，應限於已發生危害或依客觀、
合理判斷易生危害之處所、交通工具或公共場所為之，其中處所為私人居
住之空間者，並應受住宅相同之保障；對人實施之臨檢則須以有相當理由
足認其行為已構成或即將發生危害者為限，且均應遵守比例原則，不得逾
越必要程度。臨檢進行前應對在場者告以實施之事由，並出示證件表明其
為執行人員之身分。臨檢應於現場實施，非經受臨檢人同意或無從確定其
身分或現場為之對該受臨檢人將有不利影響或妨礙交通、安寧者，不得要
求其同行至警察局、所進行盤查。其因發現違法事實，應依法定程序處理
者外，身分一經查明，即應任其離去，不得稽延。

【解答】
(一)甲沒喝酒、沒騎贓車、在馬路上也沒違規，結果被警察乙攔下來臨檢，甲
可主張警察乙違反刑法第三百零四條強制罪

案例一甲騎機車並沒有已發生危害，也沒有警察職權行使法第八條內所規定規定
騎乘有易生危害之交通工具，因此警察乙攔阻甲之臨檢行為是屬於違法行為，警
員乙若明知不可無故攔阻民眾卻將甲攔阻，可能主觀上有故意之意思，客觀上亦
有攔阻甲之事實，因此構成要件該當，此並非刑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所謂之依法
令之行為，並無阻卻違法事由並不阻卻違法，警察乙亦無減免罪則事由，因此成
立本條犯罪。

甲可向地方法院按鈴控告(依刑事訴訟法第二三二條向檢察官提起告訴)警察乙違
反妨害自由罪章內第三百零四條之犯罪。

(二)甲有喝酒、沒騎贓車、在馬路上沒違規，在馬路上被警察乙攔下來臨檢，
此時警察乙可依據以下法律對甲實施臨檢：
1.警察職權行使法第八條規定：「
警察對於已發生危害或依客觀合理判斷易生危害之交通工具，得予以攔停
並採行下列措施：
一 要求駕駛人或乘客出示相關證件或查證其身分。
二 檢查引擎、車身號碼或其他足資識別之特徵。
三 要求駕駛人接受酒精濃度測試之檢定。
警察因前項交通工具之駕駛人或乘客有異常舉動而合理懷疑其將有危害行
為時，得強制其離車；有事實足認其有犯罪之虞者，並得檢查交通工具。」

2.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三十五條第四項規定：「
汽車駕駛人肇事拒絕接受或肇事無法實施第一項測試之檢定者，應由交通
勤務警察或依法令執行交通稽查任務人員，將其強制移由受委託醫療或檢
驗機構對其實施血液或其他檢體之採樣及測試檢定。」

3.刑事訴訟法第二零五條之二規定：「
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因調查犯罪情形及蒐集證據之必要，
對於經拘提或逮捕到案之犯罪嫌疑人或被告，得違反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之
意思，採取其指紋、掌紋、腳印，予以照相、測量身高或類似之行為；有
相當理由認為採取毛髮、唾液、尿液、聲調或吐氣得作為犯罪之證據時，
並得採取之。」

因此甲必須要接受警察乙的臨檢，不可為抗拒之行為。

(三)甲沒喝酒、但騎贓車、在馬路上沒違規，結果被警察乙攔下來臨檢
警察乙是依據
1.警察職權行使法第八條規定：「
警察對於已發生危害或依客觀合理判斷易生危害之交通工具，得予以攔停
並採行下列措施：
一 要求駕駛人或乘客出示相關證件或查證其身分。
二 檢查引擎、車身號碼或其他足資識別之特徵。
三 要求駕駛人接受酒精濃度測試之檢定。
警察因前項交通工具之駕駛人或乘客有異常舉動而合理懷疑其將有危害行
為時，得強制其離車；有事實足認其有犯罪之虞者，並得檢查交通工具。」

2.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五三五號解釋
除法律另有規定外，警察人員執行場所之臨檢勤務，應限於已發生危害或
依客觀、合理判斷易生危害之處所、交通工具或公共場所為之，其中處所
為私人居住之空間者，並應受住宅相同之保障；對人實施之臨檢則須以有
相當理由足認其行為已構成或即將發生危害者為限，且均應遵守比例原則，
不得逾越必要程度。臨檢進行前應對在場者告以實施之事由，並出示證件
表明其為執行人員之身分。

因此若甲真得是騎乘贓車，被警察乙攔阻下來臨檢，甲亦無任何權利可以主張。

來源: http://www.wretch.cc/blog/wchm/3209546

